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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學品質確保機制                                 

壹、教育宗旨及目標  

一、教育宗旨: 

         「華文」一詞指涉廣泛，涵括了全世界所使用的華文書寫、言說、

溝通與表達。本系以涵詠古今的華語文學、語言文化和華語文教學為教

學與研究的內涵，透過多元化的跨系所知識整合、全球化的華語文佈局

和在地化的藝文實踐過程中，培育學生成為具備華語文專業與應用能力

的人才。 

二、教育目標: 

    本系以華語文之在地化、多元化及全球化為目標，實踐華語文專業

之相關應用。 

(一)落實語文教育，深耕學生語文應用之多元能力 

透過對華文世界各族群之語言、文學與文化的認識，涵養學生識見；

並輔以系統化的嚴謹訓練於寫作和口語表達課程，培育學生兼具深

度與流暢的口語和書面表達能力。 

(二)連結政府對外華語政策，培養對外華語人才 

全球華文日熾，各界對華語文教學相關專業人才需求甚殷，本系由語

文教育學系轉型，一方面採多樣化的教學用於語言、文字、文學與文

化之涵養與訓練，另一方面養成學生數位教學能力，活用華語文基礎

與核心知識於成人、兒童與幼兒之華語文教育。 

(三)結合在地人文資源，培養區域文學書寫之人才 

臺東是一擁有多元族群、多音交響的山海世界，本系能夠發揮位在邊

緣，省思中心的後權力主義視角，結合文學創意相關產業與場域，與

在地及全國相關之人文資源，如臺東生活美學館、國立史前文化博物

館、教育廣播電臺─臺東分臺、國立臺灣文學館等單位，接軌串聯，

養成具有多元創見與實踐力之新生代華語文區域書寫與應用之人才。 

 

貳、師資專長及學生就業面向 

   一、師資專長  

    表 1  師資專長 

姓名  學歷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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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濟功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洋哲學系博

士 

中國哲學思想、韓國哲學思想、華語語音、

口語與表達、華語文教學、新住民與臺灣

多元文化 

王萬象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 

中國古典詩詞、中國文學史、文學理論與

批評、比較文學 

許秀霞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 

文字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華人社會與

文化、左傳、客家禮俗 

張學謙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學博

士 
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語言教育規劃 

董恕明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臺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中國現代文學、

文學寫作、華語文策展與實務 

簡齊儒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民間文學、古典小說、性別研究、民俗文

化研究 

劉靜宜 
 
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華語教學、語法學、詞彙學、佛教文學、

敦煌學、新聞寫作、尚書 

舒兆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博士 

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教學設計、跨

文化研究 

蘇凰蘭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東亞

語言文化研究博士 

臺灣語言文化史、傳教士書寫、華語語系

文化、跨語境知識傳播、認同與教育、讀

寫態度與認同 

 

二、學生之就業面向 

  (一)教師：海內外華語教師、小學教師、語文才藝教師、閱讀及寫作教

師等。 

  (二)文化產業：編輯、採訪、作家、廣告文案、創意企劃、族群文化工

作者、文史方志、風俗禮儀、口傳文學、田野紀錄調查編撰等文化

相關工作。 

  (三)華語文教學產業：華語文推廣、研發教材、華僑華文教育、大眾傳

播。 

  (四)其他：進修深造、公務人員、一般行政、服務業……等。 

 

參、學生學習成效核心能力之規劃 

一、華語文學學系學生之核心能力如下: 

(一)具備華語口語表達、閱讀與寫作之專業能力。 

(二)具備華語文學、語言、文化、思想之專業知識及素養。 

(三)具備華語文教學之專業知識及能力。 

(四)具備華語文與跨域合作之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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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關聯性 

 

二、系核心能力與院、校核心能力指標的相關性  
 

 

 

  圖 2 系核心能力與院核心能力及校核心能力指標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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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語文學系學生學習成效核心能力之規劃程序： 

本系依據外部機制，如在校生意見、畢業生意見、專家學者意見、業界

相關人員意見；以及內部機制，如校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院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課程委員審查意見等，透過課程會議、系務會議，由全體

教師、學生代表溝通、討論形成決議，進行本系核心能力的規劃。本系

核心能力設計機制如下： 

 

 
圖 3 學生學習成效核心能力之規劃程序圖 

 

四、核心能力與課程的對應關係 

 
表 2 核心能力與課程的對應關係 

序號 1 2 3 4 
核心能

力指標

名稱 

具備華語口語表達、

閱讀與寫作之專業能

力。 

具備華語文學、語

言、文化、思想之專

業知識及素養。 

具備華語文教學之專

業知識及能力。 

具備華語文與跨域合

作之實作能力。 

專業核

心能力

定義說

明 

在華語文領域中於

口語表達、閱讀與

寫作之專業能力的

學習。 

對於華語文學、語

言、文化與思想的相

關知識及素養。 

運用華語文相關專業

知識，結合線上與實

體之教學形式，養成

華語文教學之知識與

能力。 

活用華語文與不同領

域的專業，從事跨域

合作，落實並拓展華

語文在當代的應用。 

院共同

課程 

人文與藝術概論

（一） 

人文與藝術概論

（二） 

 

  

基礎模

組 

華語口語與表達 

進階閱讀與寫作 

創意閱讀與寫作 

文學概論(上、下) 

華人社會與文化 

語言學概論 

人文經典導讀 

華語教學導論 學習方法 

多媒體與數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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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概論 

書法 

核心模

組 

語言與文化 

文字學 

修辭學 

古典詩選與習作 

敘事文學與應用 

現代小說與創意書

寫 

中國文學史（上下） 

中國思想史（上下） 

民間文學 

雙語教育 

生命禮儀文化 

華語語音學 

漢語語言學 

韓語 

東台灣文化專題 

語言行銷 

華語文策展與實務 

文學及

應用專

業模組 

採訪與寫作 

詞選與習作 

歷代文選及應用 

現代散文與習作 

現代詩選及應用 

詩經 
唐詩 
左傳 
紅樓夢 
中西比較詩學 
台灣民間信仰與傳說 
原住民文學 

 文學專題與應用（上

下） 

華語影像與敘事 

實用中文與創造力 

華語文

教學專

業模組 

華語詞彙學 

華語語法學 

華語語義/語用學 

第二語言習得 

華語文教材教法 

第二語言教學法 

漢字教學 
華語文數位教學 
華語文教材編寫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華語課程與教學設計 
線上華語教學實務 
語料庫語言教學 

華語文教學實習（上

下） 

華語教學專題（上

下）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民俗遊藝 

 
 五、核心能力與學生就業之關聯 

依據本系教育目標旨在致力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華語口語表達、閱讀

與寫作之專業能力；具備華語文學、語言、文化、思想之專業知識及素

養；具備華語文教學之專業知識及能力以及具備華語文與跨域合作之實

作能力的人才。參照系所核心能力與課程對應關係、課程與就業面向關

係，綜整本系學生核心能力與職能之關係，如下圖示： 

圖 4 華語文學系學生核心能力與職涯領域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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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華語文學系學生職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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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 

    一、華語文學系學生應具有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 

依本校、院、系之核心能力規劃本系學生應具有： 

(一) 專業知識：華語文學、語言、文化、思想之專業知識及素養。 

(二) 專業能力： 

1. 表達與溝通能力：口語表達、文字(書寫)表達與閱讀理解。 

2. 文學創作與分析能力：散文、小說╱古典小說、詩╱古典詩詞

曲、戲劇等相關文類寫作以及細讀文本之分析與詮釋能力。 

3. 華語文教學與實務能力：運用華語文教學之專業知識，結合線

上與實體之教學形式，以青少年、兒童為主要教學對象，養成

華語文教學之知。 

4. 華語文與跨域合作之實作能力：活用華語文與不同領域的專

業，從事跨域合作，落實並拓展華語文在當代的應用。 

       (三)專業態度： 

1.具有專業知識與社會實踐之能力。 

2.具有尊重生命與關懷環境之態度、人文關懷與藝術涵養、多元

文化與國際視野、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

科學與資訊能力及身心健康促進能力。 

       (四)具體檢核方式： 

           1.華語系學生應依系所學分採認標準，修畢 128 學分。 

           2.除修畢學分，畢業須通過本系畢業門檻認證： 

(1)公開發表至少三篇作品。(詩、散文、小說、戲劇、圖文創

作、影音創作均可) 

(2)專題(文學、華語文教學)成果發表至少一次。 

(3)參與校內外華語文或人文藝術領域相關之研習 40 小時。 

        (五)校級畢業門檻： 

           1.外語能力依據校方統一規定，必須通過本校畢業外語能力檢核 

             門檻。英語檢核方式，包含通過全民英檢、多益或校內英語會

考或其他外語等。 

           2.本系學生應具有態度基於本校、院、系的核心能力與宗旨:以服

務人群社會為榮，以科技提升人類的福祉，能尊重生命、多元

文化與環境。在具體實施方面，應依照學校規定辦法，取得服

務學習活動 18 小時。

   二、規劃程序 

       本系學生應具有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係依照本系之設系理念宗

旨及發展規劃訂定之。經本系教師檢視系所核心能力、社會需求、專

家學者與校友回饋，提供建議交系務會議討論後，由課程會議訂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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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各任課老師提教學大綱，再經課程會議審核其應有的專業知識、

技能的培育。。 

    三、學生應具有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與課程的對應關係 

 

表 3 核心能力與課程的對應關係表(課程模組目標) 

模組

名稱 
模組目標 

基礎 

第一學年以興趣探索與基礎課程養成為主要目標。旨在培養同學

對華語文基礎專業的熟悉度，讓同學獲得具有華語文基礎知識之

基本能力。 

核心 

據文學理念與能力素養，兼顧學校與社會之華語文發展現況，輔

以應對當代之科技發展、拓展多元文化與國際化學習管道，本模

組課程規劃以華語文進階知識為主，結合理論與創作，教學與實

務並重，藉此培養華語文學系同學核心能力。 

文學

專題

與應

用專

業 

文學創作專業以能理解、回應、表達與再製文學與當代社會的互

動。不論古典或現代的華文文學，均為今人學習的資產，在傳統

與當代之間，找尋並建立個人之文學創作百寶箱，契合時代脈

動，呈現豐富多元的創作樣貌。模組目標為引導同學擁有活潑的

創意思維與準確的美學判斷能力、文學創作之觀念素養與思辨能

力、構思完成創作計畫之能力。 

華語

文教

學專

業 

掌握時代脈動，華語文教學模組培育具有專業能力的華語文教

學、行政、經營管理、行銷人才，也培養具有數位技術之專業華

語文人才，因應時代脈動，以有效的傳播、展現文化魅力，開拓

華語文加值產業。 
 

當前教育著重全人教育有關態度培養之課程規劃主要為學校之通識課程，下表包含

本系課程及核心能力之對應、同時包含校之態度教育的連結。 

 

表 4 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與課程的對應關係 

    系核心能力 

 

知識、技能與態度 

具備華語口語表

達、讀、寫能力 

具備華語文學、

語言、文化、思想

專業知識及素養 

具備教學基本專

業知識及能力 

具備華語文與跨

域合作之實作能

力 

知
識 

語言、文化、思想基

礎知識 
★ ★ ★  

華語文學專業知識  ★ ★  

華語文教學專業知

識 
 ★ ★  

華語文應用知識 ★ ★ ★  

華語文跨域知識 ★    



9 
 

技
能 

口語、書面表達與

溝通能力 
★  ★  

文學創作、分析與

應用能力 
 ★ ★  

華語文教學與實務

能力 
★   ★ 

華語文策展能力  ★ ★ ★ 

華語文跨域實作能

力 
★   ★ 

態
度 

校
級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人文關懷與藝

術涵養 
  ★  

專業知識與社

會實踐 
 ★ ★ ★ 

多元文化與國

際視野 
★ ★ ★ ★ 

尊重生命與關

懷環境的態度 
  ★  

身心健康促進

能力 
★  ★  

科學與資訊能

力 
  ★  

溝通表達與團

隊合作能力 
★ ★ ★  

獨立思考與創

新能力 
  ★ ★ 

四、華語文學系學習核心能力規劃成果 

華語文學系核心能力規劃，與其相對應符合華語文學系課程實施後，對

畢業生調查結果： 

 
圖 6 人文學院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就業流向核心能力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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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人文學院畢業生畢業後三年就業流向核心能力統計表 

 

表 5 109學年度畢業生專業模組統計表 

 

五、學生應具有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與就業之關聯 
    參見參、第四項 課程和就業的面向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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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一、直接評量   

本系採用課內考試(含紙筆測驗/書面報告/口頭報告/作品呈現)、專題

製作、畢業製作等，作為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標準。 

本系核心能力學習成果採取課程置入性評量，每一個學習成果設定若

干檢核科目，由授課老師進行評量；整體系核心能力則由專題製作總

結性課程來評量。 

 
二、間接評量  

間接評量採用問卷調查、畢業校友追蹤、雇主對畢業校友的工作滿意

度……等方式進行，尤以本校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定期追蹤本校畢業生

就業狀況調查，作為本系間接評量基準，進一步評估衡量學生進入職

場發展的合適性。 

三、課程之審核與公告機制 

（一）依「國立臺東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規定，華語文學系系之

課程綱要經本系課程委員會、人文學院課程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三

級課程委員會之審議通過，並將課程綱要依年度公告於本校教務處

網頁「課程綱要」中，以供學生可隨時上網查詢。 

（二）華語文學系依本系訂定之課程綱要開課，由本系符合專長之教師或

聘兼任教師授課，並由教務處統一於本校校務系統中公告每學期全

校所開之課程，以供學生查詢。 

（三）華語文學系之課程綱要如有修正且涉及課程架構之變動者，須經本

系課程委員會、人文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三級課程委員

會之審議通過；如未涉及課程架構變動，課程綱要修改經本系課程

委員會及人文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即可。 

（四）每學期選課之前，華語文學系所有開課之教師於網路初選前 10 天完

成教學大綱上傳，以供學生選課參考。 

 

陸、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一、網路學園 
       本校之網路學園系統，提供學生與教師學習交流的平台。該系統整合

本校教學大綱、課程地圖、教材發展、學習管理及教學成果展示，提

供優質的個人化學習服務，提升數位學習整體績效。 

   二、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提供同學紀錄在校學習的事項，含：社團經驗、求學經驗、歷年修課

紀錄、發表文章等功能設計。此平臺除紀錄同學參加各種活動的資

料，也可發表文章分享學習心得，幫助同學系統性的回顧自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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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藉以充分發揮展現個人的學習核心能力，增加未來進入職場的

競爭優勢。 

   三、TA、TU 

       教學助理和課輔助理是是授課教師和學生知識傳遞的協助者、諮詢者

和轉譯者，成為學生學習發生困難時可就近諮詢對象，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 

   四、UCAN   

        為有效協助學生能更有目標、動機的加強其職場就業相關職能，瞭解

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善用教育部提供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進行職業興趣探索及職能診斷，進而以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

依據，增加學生對職場的認識，從事職能自我評估，規劃自我能力養

成計畫，尤其針對能力缺口加強學習，期以具備正確的職場職能，強

化個人職場競爭力。 

 五、CPAS  

 運用國立臺東大學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提供之〈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CPAS)，協助同學分辨：個人人格特質、適性工作與領導潛能分析，

藉此診測個人的職業適性（Aptitude）。 

   六、圖書資訊館 

       圖書資訊館是本校學習、研究、教學和資訊網路維運的重心，提供圖

書、期刊、電子資源及多媒體等多元知識典藏及各項資訊服務。除此

之外，館內空間規劃計有：學習共享區、語言學習區、討論室、互動

光牆、導覽機、多媒體聆賞區、多功能展演室、自助借書區、閱報

桌、閱覽席位、休憩席位、自習室、N 次方空間、蛋泊區、研究(小)

間、校史室、湖畔講堂、人體工學電腦教室、創客空間、推廣教室以

及東大藝廊等，提供學生多樣化的學習空間和場域。 

   七、期中預警 

       本校學生期中學習預警系統由授課教師於期中考結束一週內上網登錄

完畢，依修課學生學習狀況(包含:缺曠課、成績不佳、作業繳交情形

不理想等)提出警示，據此作為後續中止學習及課後學習輔導之依據。 

   八、補救教學 
       因應學生個別差異，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以先修課程、課後輔導課程

及同儕輔導制等方式，積極協助學習準備度不足或學習適應困難的學

生，面對問題找到解決方案，發揮潛能有效學習。 

九、學生專業共同學習小組 

鼓勵學生自組學習團體，透過同儕討論的方式，根據主題設計、參與

形式、延伸活動、執行力預估與評核等方式，定期交流核實，由小組

成員的經驗知識分享，精進學習成效，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能，創

造校園自主多元學習之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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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跨領域微學程 

109 學年度起，本校依其發展特色，建立一個具有系統且目標性學習願

景與教學模式，結合 SDGs 指標，陸續組成三大面向 11 個類型的跨領

域微學程，包含：(1)地方創生社會責任實踐/文化永續 (2)產、學、

研合作/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 (3)教育/健康促進等跨領域微學程。藉

由 6 至 9 學分的探索課程，使學生能自我探索學習脈絡，尋找未來發

展方向，達到自主學習和跨領域合作。 

十一、微專題 

微專題學習旨在協助大一新生學生適應大學學習方式，透過問題與行

動導向學習，以實際問題或做中學之學習引導方式，幫助學生以團隊

合作方式進行思考，期能實務解決問題，產出具體學習成果，藉以提

升學生的創新力、問題解決能力、建立專業目標與提升學習動機。 

十二、華語文學系空間與資源 

本系有內多元化教學空間：游於藝教室、書法教室、多功能數位空

間、情境教室、師生共讀角落……等，讓本系同學能建構跨領域共創

實作場域同時，於各學習角落感受文學與美學創意之空間與作品。 

十三、產業實習 

華語文學系為幫助同整合華語文教學與應用學習經驗，制定實習辦法、

實習委員會，以及學分制度，由教務處、學務處、華語文學系、實習機

構共同輔導選修職場實習的同學。 

 

 
圖 8 學生學習支援系統圖 



14 
 

 

柒、 教師教學評量與輔導機制 

一、 依「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對教學意見反映實施要點」之規定，華語文學

系每學期所開的每一門課，其授課教師皆接受學生教學意見反映調

查，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品質。教師於繳交成績之後，可自行上網至

本校教務系統查詢學生對教師教學意見反映之結果。 

二、依據「國立臺東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